
	
	

	
	




关于开展“清廉遂昌”主题摄影漫画作品
征集活动的通知
各乡镇、街道，县属各单位: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，唱响“清廉浙江”建设主旋律，以廉政文化引领党风廉政建设，深入挖掘我县廉政文化素材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敬廉、崇廉、守廉，全面推进“清廉遂昌”建设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“清廉遂昌”主题摄影、漫画作品征集活动。

　　一、组织机构

    主办单位：

　　中共遂昌县纪委、遂昌县文联

　　协办单位：

　　遂昌县文化馆、遂昌县摄影家协会、遂昌县美术家协会

    二、征集时间

    从即日起至2018年11月10日。

    三、征稿主题

围绕“清廉遂昌”主题，用摄影或漫画的形式，呈现崇尚廉洁、家风家规、树立清廉风气，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。

    四、征稿对象

    广大市民及我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均可参加。

    五、具体细则

   （一）摄影类

　　1.征集活动要求用摄影的艺术语言，形象地、多角度、全方位地反映廉政主题，要求格调高雅，健康向上，创意新颖，体现“清廉遂昌”特色，积极倡导廉荣贪耻的社会风尚，倡导干部清正、政府清廉、政治清明的氛围；

    2.所有投稿作品拍摄地点不限。作品拍摄、创作时间须在2013年1月1日以后完成。曾经在县级以上摄影赛事中获奖的作品不参加本次评选活动。后期处理不提倡平面设计元素和绘画风格的大量植入和应用，从而导致作品失去摄影的基本属性成为美术作品或平面设计作品；

　　3.投稿作品创作手法不限。可以用新闻纪实手法拍摄真实人物、真实事件和各类真实状态，但须注明拍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和相关图片说明并保证其真实性；也可以通过模拟场景、模拟人物的手法进行再现式创作，以达到形象宣传的目的，但须在参赛信息中标注“本作品为模拟场景、导演拍摄”说明；也可以通过电脑后期处理，结合各类相关的视觉影像元素，以广告创意的手法表现主题内涵，但所使用的摄影素材必须为作者原创拍摄；

4.本次征集采用电子投稿形式。所有投稿作品一律为jpg格式，图片统一处理为长边800～1024像素，分辨率72dpi。投稿作品单幅、组照均可，彩色、黑白均可。组照指以多幅照片阐释一个主题，而不是简单的数量堆积，每组数量4～10幅。投稿作品请注明标题、作者姓名、工作单位（或住址）、联系电话、拍摄时间、地点及简要说明，文件夹注明“廉政摄影或廉政漫画”字样，发送至657908252@qq.com。联系人：王久伟，联系电话：13957065516（665516）；廖彬，联系电话：0578-8528180(558180)；

　　5.投稿者应保证其作品为原创，并对该作品拥有独立、完整的著作权；投稿者还应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；

　　6.评审委员会是评选最终评判人，评选过程中或评选结束后如对已入选作品的法律权益问题、表述真实性问题产生疑问的，评委会有权要求作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作出合理的解释，如未提交或未作出合理解释的，主办方有权取消其入选资格；

　　 7.对于足以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为，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入选资格。“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为”包括但不限于可能严重误导公众认知、具有欺诈性质等一切违反法律、道德、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情形；

    8.本次活动不收报名费。所有获奖作品经统一调取底片后（电子文件JPEG格式5MB以上，胶片底片请自行扫描成电子文件）兑现奖金。凡不按要求送交者，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；

　　9.奖项设置：

　　一等奖1幅，奖金人民币5000元；

　　二等奖2幅，奖金人民币各2000元；

　　三等奖3幅，奖金人民币各1000元；

　　优秀奖60幅，奖金人民币各200元。

　　合计66幅作品。

　　注：以上奖金均为税前奖励，获奖作者须自行到税务部门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
   （二）漫画类

    1.作品要求突出廉洁主题，立意新颖，充分展示漫画具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；同时，作品要求格调高雅，健康向上，积极倡导廉荣贪耻的社会风尚，倡导干部清正、政府清廉、政治清明的氛围；

2.参赛作品可以是单格或多格漫画、故事漫画以及插画，多格漫画作品原则上不超过10格。漫画中可加文字予以说明；

3.征集的漫画不能在作品之中打个人姓名、单位、公司水印或“样片”等字样；

4.征集的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，作者本人必须拥有该作品的完整著作权，若有第三者对作品提出异议，并经主办单位查明属实者，主办单位有权取消获奖资格并追缴奖品，其违反著作权之法律责任由参赛者本人自行负责；

5.奖项设置:

一等奖1幅，奖金人民币5000元；

　　二等奖2幅，奖金人民币各2000元；

　　三等奖3幅，奖金人民币各1000元；

　　优秀奖
20幅，奖金人民币各200元。

合计26幅作品。

注：以上奖金均为税前奖励，获奖作者须自行到税务部门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　　六、评选办法

活动举办单位将邀请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，本着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对所有征集到的符合本征稿活动规定的摄影、漫画作品，逐一进行评选。

七、其他注意事项

1.所有入选的作品，主办单位有权使用(包括但不限于展览、出版物、媒体报道等)，并不另行支付报酬；所有入选作品如涉及著作权、版权、肖像或名誉权纠纷，均由作者本人负责，与主办方无关；

2.凡投稿者，即视为其已同意本征稿活动之所有规定；

3.本次活动的解释权归属于主办单位。

中共遂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   遂昌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      2018年9月13日

  中共遂昌县纪委办公室           2018年9月13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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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遂昌县纪委


遂昌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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